2005 年 美中中文學校協會中文 識字 比賽

中文 識字  比賽章程
	1
	中文識字比賽的目的是在提高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和增加學生使用中文的能力。

	2
	中文識字比賽由美中中文學校協會主 辦 ， 芝北中文學校承 辦。

	3
	參加識字比賽的學生代表由各協會會員學校推薦，每校每組以兩名學生為限。

	4
	參加識字比賽的學校每校報名費三十元。

	5
	參加組別的限制﹕凡年齡符合各項分組標準者，若有以下背景﹕
在亞洲地區的華語學校讀滿三年級以上者，只能參加第十組比賽。
在亞洲地區的華語學校讀滿三年級，並在美居住滿三年以上者，只能參加第九組以上的
比賽。
在亞洲地區的華語學校讀滿二年級，並在美居住滿三年以上者，只能參加第八組以上的
比賽。
在亞洲地區的華語學校讀滿一年級，並在美居住滿三年以上者，只能參加第七組以上的
比賽。

	6
	比賽共分十組，以2004 年9月1日為年齡計算之標準﹕
第一組﹕ (1996年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二組﹕  (1995年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三組﹕  (1994年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四組﹕  (1993年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五組﹕  (1992年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六組﹕  (1991年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七組﹕  (1990年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八組﹕  (1989年9月1日及之後 出生者)。
第九組﹕  年齡不限，以中文學校中文班註冊學生為限。
第十組﹕  年齡不限，以中文學校中文班註冊學生為限。  

	7
	比賽用字範圍以華語(修訂版)第一冊至第十冊為準﹕
第一組﹕第一冊



第六組﹕第一冊至第六冊
第二組﹕第一冊至第二冊


第七組﹕第一冊至第七冊


第三組﹕第一冊至第三冊


第八組﹕第一冊至第八冊


第四組﹕第一冊至第四冊


第九組﹕第一冊至第九冊 



第五組﹕第一冊至第五冊


第十組﹕第一冊至第十冊

	8
	比賽評分標準﹕
學生必須用正確發音於五到十秒內讀出抽出的字，並以該字造詞，以表達對該字的了解。
細節見比賽規則。

	9
	參加各校最多可派六位代表裁判，每一組至少由五位裁判負責。裁判不可負責自己子
女所參加的組別。每組學生比賽次序以當日抽簽決定，比賽未到者由大會代為抽簽。
未能準時參加者以棄權論。

	    10
	每組各取一位第一名，二位第二名，三位第三名。(第一組排名按照比賽辦法)

	11
	比賽日期﹕_3/19/05___________                                                  比賽地點﹕_芝北中文學校____

報到時間﹕12:30pm- 1:15pm____                                                                                                            CNCS: Oakton Community College
1600 E. Golf Rd.

Des Plaines, IL 60016

裁判會議﹕  12:40pm-1:30pm

比賽時間﹕  1:30pm-3:00pm


頒獎典禮﹕  3:30pm-4:30pm








如果裁判不準時出席會議，將被取消裁判資格。

	12
	比賽報名表及報名費必需於 _3/8/05________ 前寄至承辦學校，支票Title請寫MCLSA。
表格請寄:  _Bing-Chuan Hsu__徐秉權________ Email: bing_hsu@hotmail.com
           _845 Deep Woods CT.___________ Phone number: 847-548-0366

           _Grayslake, IL 60030____________ Fax number:  847-548-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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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Rule


